編    號： 01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處室：訓導處
案    由：為因應本校課間運動實施，調整下課時間乙案，提請討論。
說    明：
一、依北市教育局北市教體字第09932614500號函訂頒北市中小學實施課間運動注意事項指示，各校學生課間運動應於每天晨間、課間至少擇一時段實施，以20分鐘至25分鐘為原則，並得視各校實際情形適度延長課間運動時間。擬將目前的課間活動時間15分鐘調整為20分鐘，以提升學生體適能，養成規律運動習慣，增進學生身心健康。

二、經99年9月1日學年會議討論，結果統計如下：
	提案一
	提案二
	提案三

	贊成學年
	無
	贊成學年
	一年級

二年級

三年級

四年級

五年級

資源班教師
	贊成學年
	六年級

科任教師

	提案內容
	提案內容
	提案內容

	第一節下課時間縮短5分鐘
	晨光時間至8:30結束，8:35開始第一節課。（下課時間縮短5分鐘）
	中午用餐時間改為12：00開始。（午餐時間原為40分鐘，修改為35分鐘）


三、調整後之課表如下：

	節數
	原時間
	調整後時間
	節數
	原時間
	調整後時間

	晨光時間
	7:50
8:30
	 7:50
 8:30
	靜息時間
	12:35
13:00
	12:35
13:00

	1
	8:40

9:20
	 8:35

 9:15
	5
	13:10
13:50
	13:10
13:50

	2
	9:30

10:10
	 9:25

10:05
	6
	14:00
14:40
	14:00
14:40

	課間活動
	10:10

10:25
	10:05

10:25
	7
	14:50
15:30
	14:50
15:30

	3
	10:25

11:05
	10:25

11:05
	整潔活動
	15:30
15:50
	15:30
15:50

	4
	11:15

11:55
	11:15

11:55
	降旗放學
	15:50
16:00
	15:50
16:00

	午餐時間
	11:55

12:35
	11:55

12:35
	


編  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提案處室：輔導室

提 案 一 

案    由：為本校九十九學年度下學期學校日案，提請討論。

說    明：

一、依據台北市政府教育局九十年三月十四日北市教秘字第九０二一八五六一００號函規定，每學期應於開學前後二週內辦理學校日活動。辦理學校日活動者應依本計畫精神，將原有之家長座談會、親師座談會、教學參觀日、多元文化教育活動擇項實施，俾增進「家庭-學校」之良好合作關係。本活動有其實施之必要性。

二、本活動實施日期預定於100年3月5日(週六)（8：40-12：30）舉辦，請討論實施方式。

	時　　間
	9：00--10：00
	10：10--11：50
	12：00~12：30

	活動內容
	科任課程說明
	親師溝通(班級經營說明…)

班級家長會（班務溝通）
	賦歸

	地   點
	分區
	各班教室
	

	主持人
	各學年科任師
	級任教師、班級代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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